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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和防务”或“上市公司”）委托，就天和防务拟通过发

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李汉国、李海东、熊飞、黄帝坤、邢文韬、陈正新、张伟、西

安天兴华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天和防务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华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剩余的 40%股权，以及龚则明、张传如、黄云霞、

钟进科、徐悦合计持有的天和防务控股子公司南京彼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剩余的

49.016%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担任天和防

务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向天和防务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西安天

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 26

号），本所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专项核查意见》（以

下简称“《专项核查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出具的

《关于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30011 号），本所已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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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本所现根据上市公司对本次交易发行方案的调整，出具《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专项核查意见》和《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专项核查意见》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

《专项核查意见》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存在差异的，或《法律意见书》

《专项核查意见》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以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为准；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法律意见书》

《专项核查意见》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列事项一致。除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另有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专项核查意见》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专项核查意见》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含义相

同。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上

市公司对本次交易发行方案调整的有关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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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受资本市场整体影响出现大幅波动给本次交易

带来不确定性并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基于自愿、平等、公

平的原则对本次交易设置了发行价格单向调整机制。原调价机制设置了明确的可

调价期间、调价触发条件以及调价后的定价依据，调价方案以大盘和同行业情况

为基础并兼顾个股因素，且原调价机制设置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

相关审批程序。 

为更好的保障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并进一步推动本次交易，经与交易对方

友好协商，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取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中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取消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不构成本次

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一）>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决定取消本次购买资产方案中所设置的

原发行价格单向调整方案，不再对本次购买资产的方案中的股份发行价格设置任

何价格调整机制。2020 年 10 月 18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上述取消发行价

格调整机制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分别签署了《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深

圳市华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和《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彼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天和防务本次取消发行价格单向调整机制不涉及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募

集配套资金等的调整，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取消发行价格单

向调整机制所导致的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已经天和防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等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天和防务取消本次交易中的原发行价格单向调整机制已经

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调整后的交易方案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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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伍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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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署页，无正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陈刚 

 

经办律师：         

                                                        陈笛 

 

经办律师：         

吴林涛 

 

2020 年 10 月 19 日 

 

  


